附件1：
2016-2017学年秋冬学期本科课程选课特别提醒

· 选课规定
1．根据选课规定，学生必须先选课、后上课，最后参加考核。先选课、后上课的规定既包括理论课，也包括实习、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未选课而去上课并参加考核者，成绩无效；先上课后未按规定时间申请补选者，其补选申请不会被批准。
2．现代教务管理系统可以从校外直接登录。学生因实践教学、交流学习或其他原因不在校内，但在2016-2017学年秋学期前回校的，应凭自己的选课密码从校外直接登陆现代教务管理系统按时参加正常选课，并遵守选课的相关规定。
3．参加校外交流学习的学生，如校外交流学习时间超过当学期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课程考核期间不在校内，应在外出交流前将所选课程全部退选。已列入短期交流学习项目，但交流回校后仍能参加学期剩余三分之二以上课程学习并能参加正常考核的学生，应按时参加相应学期的正常选课。
· 选课准备
4．首次参加选课或者对选课不熟悉的学生，除注意选课通知外，应认真阅读现代教务管理系统登录页面中右边文件下载区的选课操作指南、选课流程及说明、选课常见问题解答等资料。
5．2015级已确认主修专业的学生，请按该专业培养方案规划选课；少数仍未确认主修专业的学生，建议在选课时按照一个拟选专业的培养方案规划选课，这个拟选专业应是本人最有可能被确认的专业。未确认主修专业的2015级学生如仍感到选课有困难，可以在选课前向教务处选课与考试中心、教学培养办公室咨询和寻求帮助。
6．2016年暑期小学期和短学期实践课程（包括实习、实践教学环节等）的选课将与2016-2017学年秋冬学期课程选课同时进行。如发现错过了前两阶段选课和网上补选，应及时与自己所在院系的本科教学科联系补选。特别提醒选课学生注意，应按照2015-2016学年所在年级培养方案的推荐要求选择暑期短学期实践课程，避免误选高年级短学期实践课程。
7．明年毕业班学生应注意在选课前提前做好毕业资格的自审，知道自己还有哪些需要补修的必修课程以及需要补选多少学分量，并在正常选课阶段选足应选课程，避免因漏选必修课程或选修学分不够导致不能正常按学制规定年限毕业。
· 选课操作提示
8．选课操作界面上有可能会有弹出窗口显示（例如在网上申请补选和补退时可能会提示弹出窗口限制），如所用电脑浏览器或防火墙设置有自动拦截弹出窗口，请注意取消，否则容易导致操作失误或操作失败。另外，由于系统兼容性问题，可能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在操作选课时系统却提示退课等。建议在遇到系统异常情况时，先尝试换用另一台电脑做同样操作或者及时向选课与考试中心咨询。另外，提醒大家慎用第三方软件，曾发生个别学生使用第三方软件后不知道自己已选上课以及查错考试时间的情况。
9．学生选课时应注意课程的“预修要求”以及每个教学班“面向对象”、“双语”等标注信息，以免误选了不符合预修要求的课程或者不适合自己的特殊教学班。学生跨大类（或跨专业）选课或选高年级课程，选课时一定要了解清楚是否有能力修读，否则不建议选课。
· 选课策略
10．第一轮选课后所选课程学分低于20学分的低年级学生，应注意调整自己的选课策略，在后继选课和补选阶段避免专挑热门教学班、不利用多志愿申请等缺陷，以选上课程为主要目标。
· 重复修读（重修）
11．允许已修读并获得课程学分的学生进行重修，但选课优先级降为最低级，而且原则上不允许补选容量已满的教学班，也不允许选择专为应获而未获学分学生开设的循环补充教学班。
· 网上申请补选
12．选必修课程有困难的学生、上课时间冲突的学生、选修课学分不够的毕业班学生、因住宿校区搬迁必须提前修读课程的学生均可在规定时间在网上提交补选申请，但原则上申请补选的课程必须是前两阶段曾选过课但未选上的课程。
13．第二次“网上申请补选”安排在2016-2017学年秋学期初，主要针对参加过2015-2016学年夏学期末课程考试未通过学生的重修补选、因教学班停开导致必需的改选以及应修未修的大一课程的补选。其他情况应主要在第一次“网上申请补选”阶段提出申请。
· 补考
14. 如果有不及格课程需补考，应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区分清楚是属于“统一补考”还是“跟班补考”。“统一补考”的课程安排在春学期开学初或者秋学期开学初进行。有补考资格的学生，应在规定时间上网确认才能参加统一补考；未确认者视为自动放弃补考资格。“跟班补考”的课程应在以后学期正常选课时间内选择教学班进行补考选课，参加该教学班正常期末考试作为补考。
15. 补考只有一次机会，补考缺考按自动放弃补考资格处理。不及格课程经补考仍不合格或者补考缺考，可以选择重修。重修必须按正常程序选课，在实际选课操作时应先放弃补考资格，才能进行重修选课。
· 2015级人文学院选课
16.根据学校研究决定的搬迁方案，部分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程仍未修完的2015级人文学院学生（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和环境设计专业除外）需提前搬迁到西溪校区。在2016-2017学年的秋冬学期和春夏学期，教务处将根据这些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师资条件，在西溪校区努力增开一些通识课程和大类课程。如果该部分搬迁学生必须跨校区选择紫金港校区的此类课程，在选课概率筛选时将予以优先。
· 选课咨询
[bookmark: _GoBack]17.任何对选课操作、培养方案要求、主修专业确认、毕业资格等信息有疑问的学生应及时向教务处相关办公室、各学院（系）教学科、导师或班主任进行咨询，以尽快解决问题。

附：
1．教务处相关科室咨询电话
选课与考试中心         88206187  88206235  
教学培养办公室 			88206416
学籍管理中心           88206236  88206184
实践教学办公室 			88981235
2．各学院（系）本科教学管理部门联系电话请参阅如下网址：
http://bksy.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711167
